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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行为犯是由两个或者多个行为相结合而形成的规范的实行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具有规范

性、实行性等特征。因其内部构成行为具有复数性，对其实行行为的单复存在着不同看法。作为犯

罪实行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复行为犯的实行行为与简单行为犯的实行行为只有自身结构复杂程

度的不同，并无数目上的差别；复行为犯作为单纯一罪，只能有一个实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

复行为犯实行行为时，需确立 ’个标准：以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为基本标准；结合实质标准；综合考
虑形式标准；注意是否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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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的危害行为有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之

分。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条文中规定的犯罪构成客

观方面要件中的行为，具有定型性、唯一性等特征。

刑法分则对于大多数犯罪在犯罪客观方面预设的行

为均为单数（即单一行为犯或称简单行为犯），但是

也有一部分犯罪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为所组

成，此为复行为犯。复行为犯因自身结构的特殊性，

而导致其实行行为的认定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复

行为犯中的“复行为”或“数行为”是不是都是实行行

为？复行为犯的实行行为是一个还是两个？当两个

复行为犯发生交叉或重合时该如何认定？学者对此

研究甚少且争议很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复行为

犯的实行行为进行深入研究，从理论上深化对复行

为犯这种特殊形态的认识，从而丰富行为理论，并且

在司法实践中为准确认定复行为犯罪提供参考和

指导。

一、复行为犯的概念与特征

! /复行为犯的概念
复行为犯在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双行为犯”，所

谓“双行为犯”，是“指在一个独立构成要件中兼含两

个行为之犯罪”［!］。德国称其为“多行为犯”，“是多

个行为结合而成”［"］。我国刑法学界对复行为犯有

不同的称呼与界定，例如："复合行为犯，是指在一
个独立的基本构成中包含有数个不独立成罪的实行

行为的犯罪［%］。#复杂危害行为犯罪，是指由构成
某种具体犯罪必须具备的复数实行行为构成的犯

罪，而复数实行行为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实行

行为组成［’］。$双重实行行为犯，是指这类犯罪构
成客观要件所要求的是在外部表现为其前后相接、

在内部表现为手段和目的联系的两个实行行为，手

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结合构成了其犯罪构成完整的

实行行为［,］。

上述概念虽然各异，但对复行为犯却存在着共

同认知：复行为犯是刑法中规定的行为形态，而非实

际中发生的事实行为形态。这种理解有利于复行为

犯与数罪形态的区分；复行为犯是犯罪实行行为的

形态，而且是复数实行行为；复行为犯的“复行为”是

由两个或者多个行为构成的复杂行为。这些对复行

为犯的共识有助于加深对复行为犯的研究与探讨。

根据复行为犯的外在行为特征及刑法分则的规定

性，笔者认为，复行为犯是指由两个或者多个行为相

结合而形成的规范的实行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在大

陆法系中，抢劫罪属于典型的复行为犯罪。抢劫罪

由方法行为和目的行为构成，方法行为是指为了能

劫取财物，而实施的暴力、胁迫或其他人身强制行

为，目的行为是指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即当场夺取

财物，或者使他人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

" /复行为犯的特征
依据复行为犯的概念，可以看出复行为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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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个重要特征：
首先，构成行为具有复数性。构成要件中的行

为数量是复行为犯外在的重要特征，只有一个行为

不会构成复行为犯罪；如果有两个行为但却构成两

个犯罪，属数罪问题，同样不是复行为犯罪，因为复

行为犯罪是一个构成要件中包括了两个或者多个行

为。虽然刑法上的行为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

复行为犯罪的“复行为”这个术语来看，应当肯定它

们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为。

其次，复行为犯具有规范性。复行为犯与简单

行为犯一样都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中的类型性

行为样态，是犯罪的类型模式，本身具有抽象性、观

念性，不同于具体的犯罪事实。判断某一犯罪形态

是不是复行为犯，应当以刑法分则条文的明确规定

为准。

再次，复行为犯虽然具有两个或者多个行为，但

其仅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其内部构成行为的组合揭

示出某一犯罪客观行为的整体内涵，实为单纯的一

罪。因此，要成立复行为犯罪，要求刑法明确地将两

个或者多个行为规定在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否

则，不是复行为犯罪。

最后，复行为犯具有实行性。行为的实行性是

指行为具有实行行为的性质，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

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复行为犯是犯罪实行行

为的形态，以刑法分则为其栖息地，而不包括刑法总

则中的预备犯、教唆犯等非实行行为犯。前文!种复
行为犯的概念虽有不同，但对复行为犯的实行性的认

识却没有异议。此特征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题。

二、复行为犯实行行为的单复问题

复行为犯从构成行为的数量上具有复数性，那

么，“复行为”是不是就意味着复行为犯具有两个或

者数个实行行为？上述文中有学者认为复行为犯属

于复数实行行为，笔者不敢苟同。为避免理论上与

实践中认识的混乱，笔者认为，必须予以澄清：复行

为犯的实行行为应为单数，即复行为犯只能有一个

实行行为，理由如下：

其一，复行为犯中的复行为是复行为犯中各构

成要素行为。这些构成要素行为本身都具有社会危

害性，而且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内容，而不是同种

性质的行为。许多学者认为，诸要素行为的组合方

式可以分为牵连式、递进式和并发式 !种。不论诸
要素行为如何组合，均构成统一的行为整体，而且一

经组合即具有不可再分性。这些构成要素行为内部

的行为组合是行为类型的复数组合，而不是实行行

为的复数。所以，复行为犯中所包含的复行为本身

并不是独立、完整的实行行为，任何一个要素行为都

属于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但不能将其等同于真正的

实行行为。换言之，复行为犯中的复行为都是可以

实施的行为，但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实行性。

其二，实行行为具有唯一性。从性质上说，一种

犯罪只能有一个实行行为；从数量上说，一个犯罪只

能有一个实行行为。复行为犯作为犯罪实行行为的

一种表现形态，自然应符合实行行为唯一性的特征。

所以说，复行为犯的实行行为与简单行为犯的实行行

为只有自身结构复杂程度的不同，并无数目上的差

别。台湾学者认为，复行为犯是在一个构成要件中兼

有两个行为的犯罪，笔者非常赞同“在一个构成要件

中”的观点，它是复行为犯成立的重要前提。根据我

国刑法的罪数理论，一罪与数罪的区别在于犯罪构成

的个数，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即为一罪，据此，复行为

犯应为单纯的一罪，只能拥有一个实行行为。

其三，一般认为，实行行为的单复直接决定或影

响着罪数的单复，实行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内容，

一个犯罪构成一个实行行为，为一罪。复行为犯与

简单行为犯一样，属于规范上的单一行为，其实行行

为应为单数。如果认为复行为犯具有两个实行行

为，容易导致误解：以为两个实行行为就是两个罪，

而复行为犯实为一罪，在司法实践中会造成罪数判

断的混乱。

其四，如果认为复行为犯具有两个实行行为，其

实行着手则不好认定。实行行为是继犯罪的预备行

为之后着手实行的犯罪行为，其以“着手”为分界点，

意味着犯罪由预备阶段进入实行阶段。关于复行为

犯的实行着手标准，理论上存在着“前一行为说”、

“后一行为说”、“具体分析说”等观点。笔者赞同“前

一行为说”，即行为人实施前一个行为，就为复行为

犯已着手实施。首先，复行为犯中的“复行为”都是

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出来的行为，均具有实行

性，一般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就是实行行为。

其次，认定实行着手的实质标准是依据该行为已具

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性，实行行为的实质就是侵

害法益并达到紧迫程度的行为，而复行为犯中的“复

行为”无论哪一个行为都具有实行性。最后，复行为

犯的复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每一个行为都是

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实行行

为。所以，只要实施前一行为，就可以看作整体实行

行为的开始，从形式到实质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理论

中“着手”的内涵：着手是实行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

成客观方面行为的开始，并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

险性。如果认为复行为犯具有两个实行行为，那么

当前一个实行行为已经实施完毕，后一个实行行为

·"#·



尚未开始实施时，该如何认定它的着手呢？如此则

会出现在一个复行为犯中既有着手实行，又有尚未

着手实行的情形，究竟属于实行完毕还是实行尚未

完毕，与此相关的还会涉及犯罪的既遂、未遂等停止

形态的判断问题，该犯罪是既遂还是未遂？由此会

导致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三、复行为犯实行行为的认定

由于复行为犯所具有的复杂性、特殊性，在司法

实践中认定复行为犯的实行行为无疑会存在很大困

难，所以，有必要确立复行为犯实行行为的认定标

准。笔者认为，首先，确立认定的基本标准是遵守刑

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离开了刑法分则条文便不能准

确判断与认定，此标准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

其次，掌握认定的实质标准，即结合实行行为的实

质，判断复行为犯的行为侵害法益是否达到紧迫的

程度。再有，注意把握认定的形式标准，需综合考虑

复行为犯的特点、复行为犯实行行为的单一性等形

式特征。最后，认定复行为犯实行行为时必须遵循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刑法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在定罪量刑时，

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法

律评价［!］。因复行为犯内部构成行为具有复数性，

则不可避免会出现两个复行为犯发生部分交叉和重

合，比如，甲男以一个暴力行为将乙女打伤，而后既

实施了奸淫，又夺走了乙女的财物，即以一个手段行

为实施两个不同的目的行为，此种情况该如何认定

其实行行为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属抢劫罪与强

奸罪在手段行为上的重合，一般认为抢劫罪与强奸

罪是典型的复行为犯，其实行行为均由手段行为和

目的行为构成。此种情况下甲男的暴力行为（手段

行为）既是强奸罪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也是抢劫罪

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担当着双重作用。而根据禁

止重复评价原则，在定罪量刑时对同一犯罪构成事

实不能予以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按照甲男

实施行为的先后顺序，其暴力行为与奸淫行为组合

成强奸罪的实行行为，应为受到刑法的一次评价，如

果该暴力行为再与劫财行为组合构成抢劫罪的实行

行为，是不是受到了刑法的两次评价？是否违反禁止

重复评价原则？如果暴力行为不与劫财行为组合，那

么抢劫罪就会缺少手段行为，而与其为复行为犯特征

不符。究竟此种情况存在着一个复行为犯还是两个

复行为犯？笔者认为，该情况应认定为两个复行为

犯，而且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理由如下。

第一，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含义看，它强调

“同一犯罪构成事实”，而不是“同一犯罪事实”，具有

重要的价值：甲男的暴力行为与奸淫行为属于强奸

罪的犯罪构成事实，该暴力行为再与劫财行为组合

变成抢劫罪的犯罪构成事实，属于两个犯罪构成事

实，而不是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进行两次法律评价。

第二，犯罪行为本质是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

益，重复评价的实质是对犯罪行为所反映出来的同

一法益侵犯性进行了重复考量，如果某行为反映了

相同的法益侵犯性，就不能重复使用，否则就是重复

评价。甲男的暴力行为与奸淫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实

行行为，根据我国刑法对强奸罪客体的规定，该行为

所反映的法益应是女性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

抢劫罪的实行行为所反映的主要法益是财产权利，

其次是人身权利，不具有同一法益侵犯性，所以，不

存在重复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禁止重复评价原

则并不是绝对禁止对同一行为进行重复使用，其反

对的只是对本质上反映同一法益侵犯性的同一行为

的重复考量。

第三，中外刑法界对犯罪行为的个数的判断一

直缺乏统一的认识，但日本学者大墁仁的观点却有

一定的说服力。他认为：一个行为应当是数个自然

行为至少在主要部分上互相重合［"］。何为“主要部

分”？笔者认为，还是应从犯罪行为的本质———法益

侵犯上考虑。强奸罪的法益是女性的性权利，抢劫

罪的主要法益是公私财产权利，侵害法益最终造成

灾害结果的是两罪中的目的行为，而不是手段行为，

也就是说，强奸罪与抢劫罪的主要危害性在于目的

行为，而不是手段行为。在甲男以一个手段行为实

施两个目的行为的情形中，强奸与抢劫只是次要部

分重合，不是主要部分重合，不属于“一个行为”，仍

应认定为强奸与抢劫两个实行行为，对甲男实行数

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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